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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业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DFG� Pictures� Inc.（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以下

简称 “DFG公司” ） 分别与Big� Box� Entertainment� LLC （以下简称 “BBE公司” ）、

Green� Key�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 “GKC公司” ） 就DFG公司的三部剧目《Malibu�

Beats》、《1st� and� Ten》和《ComConvict》的一切相关权利的转让签订了两份业务合

同，合同金额分别为1,600万美元和780万美元。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风险提示：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

约定，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制度的规

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近日，公司境外子公司DFG公司和BBE公司就剧目《Malibu� Beats》和《1st� and�

Ten》的一切相关权利的转让签订了业务合同，合同金额为1,600万美元。

公司境外子公司DFG公司和GKC公司就剧目《ComConvict》的一切相关权利的转让

签订了业务合同，合同金额为780万美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Big� Box� Entertainment� LLC

2、Green� Key� Corporation

上述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梦舟股份及其关联方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Malibu� Beats》和《1st� and� Ten》转让协议

1、先决条件

BBE公司在本协议下的义务取决于以下内容：

（a）执行协议及相关文件。 BBE公司收到本协议的完整执行副本，简式版权转让和所

附的作者证书；

（b）产权链。 BBE公司批准知识产权所依据的所有材料的所有权和版权状态，并收到

执行文件（形式和内容令BBE公司满意），向BBE公司传达对此类材料的所有权利，所有权

和利益。

2、交易对价

作为根据本协议向BBE公司授予权利的全部代价以及转让人根据本协议作出的所有

承诺、陈述和保证，公司BBE公司应向公司支付16,000,000.00美元（“购买价” ），其中：

800,000美元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支付；

800,000美元应在收到产权链后支付；

5,600,000美元应在摄制完成后支付；

5,600,000美元应在电影定剪完成后支付；

3,200,000美元应在交付所有素材后支付。

3、争议解决

双方同意，除非任何适用的公会集体谈判协议另有要求，否则任何时间产生的任何和

所有争议均应根据美国仲裁商业仲裁规则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来确定。

（二）《ComConvict》转让协议

1、先决条件

GKC公司在本协议下的义务取决于以下内容：

（a）执行协议及相关文件。 GKC公司收到本协议的完整执行副本，简式版权转让和所

附的作者证书;

（b）产权链。 GKC公司批准知识产权所依据的所有材料的所有权和版权状态，并收到

执行文件（形式和内容令GKC公司满意），向GKC公司传达对此类材料的所有权利，所有

权和利益。

2、交易对价

作为根据本协议向GKC公司授予权利的全部代价以及转让人根据本协议作出的所有

承诺、陈述和保证，GKC公司应向转让人支付7,800,000美元，其中：

390,000美元 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支付；

390,000美元应在交付预告片后支付；

2,730,000美元应在摄制完成后支付；

2,730,000美元应在电影最终定剪后支付；

1,560,000美元应在交付所有素材后支付。

3、争议解决

双方同意，除非任何适用的公会集体谈判协议另有要求，否则任何时间产生的任何和

所有争议均应根据美国仲裁商业仲裁规则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来确定。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的签订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

2、该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

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但过程

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Malibu� Beats》和《1st� and� Ten》转让协议

2.《ComConvict》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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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决议表决截止日为2018年12月26日。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2月20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公司股东贵州神奇投资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其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50%， 根据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规定，其派出的张涛涛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无表决权。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3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机构发展规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执行情况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 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制订〈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年度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修改〈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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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决议表决截止日为2018年12月26日。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12月20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参与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名。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执

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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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除董事陈勇、 殷占武、 旺堆外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陈勇、殷占武已出席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未明确出具意见“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董事旺堆由于未出席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且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自当日14:00召开至23:56分结束，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未明确出具意见“保证

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为：

（1）议案1.00《关于增补李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议案3.00《关于增补沈贵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25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下

午15:00至2018年12月25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48号首座万丽酒店3

层会议室。

（三） 股东大会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四）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谭昌彬

先生主持。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 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2人， 代表股份106,923,7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38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41,757,69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83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9人，代表股份65,166,06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4.7067％。

2、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与会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9人， 代表股份33,877,7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4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人，代表股份469,4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0.178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38人，代表股份33,408,37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12.6663％。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

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普通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增补李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1,851,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4944％；反对53,

486,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0228％；弃权1,58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94,3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3141％；反对12,197,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058％；弃权1,58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80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经表决未通过。

2、 审议《关于增补徐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619,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0823％；反对49,

640,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258％；弃权2,664,43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9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0,8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499％；反对17,882,4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7853％；弃权2,664,

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648％。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3、 审议《关于增补沈贵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2,307,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9207％；反对53,

024,2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5907％；弃权1,59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0,2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599％；反对11,735,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6421％；弃权1,591,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8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经表决未通过。

4、 《关于增补范利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106,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5377％；反对49,

159,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9761％；弃权2,658,33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8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17,7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871％；反对17,401,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661％；弃权2,658,

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68％。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强、谢磊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审议事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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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已

于2018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26日上午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

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部分不动产予

以抵押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董事会同意公司将位于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

聚区丰溪西路15号的浙（2018）仙居县不动产权第0008337号项下的不动产抵押给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 作为公司最高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的抵押担

保，抵押期限三年，自签署抵押合同之日起生效。上述不动产权的抵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具体抵押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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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5〕2096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8,

708,111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8.93元，共计募集资金88,146.34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

用1,586.63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86,559.71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5年10月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

的新增外部费用364.87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86,194.8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15〕420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26日，公司开设的三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65,463.87�元（余额

为利息扣除手续费的净额），公司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决定注销三个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上述募集资金余额转入公司基本账户，详情如下表所示：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原料药产业升级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仙居支行 1207051129201272655 23,199.50

归还银行贷款 中国工商银行仙居支行 1207051129201272779 36,444.10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仙居支行 1207051129201273158 5,820.27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募集资金余额全部转入公司基本账户，

并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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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招标人中江凯泽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出

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中江县凯江、东江生态环境治理建设项目一期EPC+融资项目的中标单位，项

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招标人：中江凯泽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项目名称：中江县凯江、东江生态环境治理建设项目一期EPC+融资项目

3、中标单位：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总投资：39,600万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5、建设内容：凯江八桥至十桥局部栈道加节点亲水，东江七桥至十二桥局部栈道加节点亲水，提升改造

栖妙山公园、玄武山公园、魁山公园，新建白马象山野趣徒步公园，松山文化主题公园，小铜山读书楼公园，南

渡公园。

6、计划工期：365日历天（含设计工期40日历天）

上述项目总投资约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8.29%，系公司积极发展“大生态” 业务，大力拓展

公司在西南地区水务水环境和生态修复业务的重要举措。 如上述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

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每个环节的工

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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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24日以

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提前三日发

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8年12月26日（周三）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会议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尹洪卫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

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12月21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585,

902股，行权价格5.652元/股；公司限制性股票已完成登记并将于2018年12月28日上市，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授予实际登记人数为217人，对应授予限制性股票14,937,200股，授予价格6.05元/股。根据《岭南生态文旅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

关规定，岭南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10.70元/股调整为10.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于2018年12月28日

起生效。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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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8044

债券简称：岭南转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债券代码：128044，债券简称：岭南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0.70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0.63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的生效日期：2018年12月28日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4日向社会公开发行66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代码：128044，债券简称：岭南转债），根据《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岭南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若

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

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公司股权激励行权：

P1’ =(10.70+5.652×585,902/1,008,740,405)/(1+585,902/1,008,740,405)

备注：2018年8月14日公司总股本为1,008,740,405股。

公司限制性股票登记上市：

P1=(P1’ +6.05×14,937,200/1,009,326,307)/(1+14,937,200� /1,009,326,307)

≈10.63元/股

备注：2018年12月21日公司总股本为1,009,326,307股。

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12月21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585,

902股，行权价格5.652元/股；公司限制性股票已完成登记并将于2018年12月28日上市，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授予实际登记人数为217人，对应授予限制性股票14,937,200股，授予价格6.05元/股。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述规定，岭南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10.70元/

股调整为10.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2018年12月28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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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93.72万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1.48%（截至2018年12月18日公

司总股本为1,009,299,187股）；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217名；

3、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2月28日。

2018年12月12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2018年12

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

计划” ）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1、授予日：2018年12月19日

2、授予价格：6.05元/股

3、授予数量：1,493.72万股

4、授予人数：217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骨干；董事会认为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6、实际授予数量、人数与拟授予数量、人数存在差异的说明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5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70人调整为217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800万股调整为1,493.72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8%。

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1 闫冠宇 副董事长 25.00 1.67% 0.02%

2 黎惠勤 执行总裁 25.00 1.67% 0.02%

3 王宇彪 董事、高级副总裁 20.00 1.34% 0.02%

4 秦国权 董事、副总裁 20.00 1.34% 0.02%

5 黄锦阶 副总裁 10.00 0.67% 0.01%

6 张平 董事、副总裁、董秘 10.00 0.67% 0.01%

7 刘玉平 财务总监 13.90 0.93% 0.01%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210人） 1,369.82 91.71% 1.36%

合计 1,493.72 100.00% 1.48%

注： 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7、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最长不超过48个月。

限售期为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且上市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

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

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在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

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

售

比例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且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且上市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且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8、解除限售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18年-2020年。 业绩考核指标以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2020年相对于2017年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50%、95%、154%。

备注：公司考核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将不低于业绩考核指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简称“扣非后净利润” 。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考核内容承接上级组织业绩目标并分解到个

人，主要包括关键绩效指标KPI、关键任务KO以及个人奖惩项，具体内容详见当年度签订的组织绩效记分卡

与个人绩效PBC。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个

人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个人解除限售比例

合格（绩效考核结果为C级或以上） 100%

不合格（绩效考核结果为D级或以下） 0%

因个人考核结果而产生的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和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之间的差额不可递延， 将由

公司回购并注销。

如果被激励人员在绩效考核期间内被问责免职或出现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认定的严重损害公司声

誉、形象等相关事项，相关责任人当年度考核结果等级将被一票否决，评定为D或E。

二、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前次公示情况不一致性的说明

公司2018年12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12月19日为授予日，授予217名激励对象1,493.72

万股限制性股票。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5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70人调整为217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800万股调整为1,493.72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8%。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

划一致，不存在其他差异。

三、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12月21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8]G18000770327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18年12月20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审验结果如下：

截至2018年12月20日止， 贵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转入的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缴纳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32,897,070.45元 （大写： 人民币叁仟贰佰捌拾玖万柒仟零柒拾元肆角伍

分），全部以货币出资。 其中新增实收股本人民币5,820,43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佰捌拾贰万零肆佰叁拾元

整），股本溢价人民币27,076,640.45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柒佰零柒万陆仟陆佰肆拾元肆角伍分），股本溢价

全部计入资本公积。同时，截至2018年12月20日止，贵公司已收到217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投资

款合计人民币90,370,060.00元（大写：人民币玖仟零叁拾柒万零陆拾元整），全部以货币出资。 其中新增实

收股本人民币14,937,2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玖拾叁万柒仟贰佰元整），股本溢价人民币75,432,

86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伍佰肆拾叁万贰仟捌佰陆拾元整），股本溢价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03,453,558.00元，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1,003,453,558.00元，已经本所审验，并于2018年6月13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8]G18000770270号” 验资

报告。截至2018年12月20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24,211,188.00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

民币1,024,211,188.00元。

四、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8年12月19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2月28日。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限制性股票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3,586,112 46.92% 14,937,200 488,523,312 47.7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35,713,075 53.08% 0 535,713,075 52.30%

股份总数 1,009,299,187 100% 14,937,200 1,024,236,387 100%

备注：截至2018年12月18日公司总股本为1,009,299,187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副董事长闫冠宇先生和董事、高级副总裁王宇

彪先生积极响应公司增持计划号召进行增持，董事、副总裁秦国权先生股票期权行权，其他在授予日前6个月

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日期 操作方向 成交数量（股）

1 闫冠宇 副董事长

2018-06-21 买入 28,000

2018-07-02 买入 50,000

2018-07-04 买入 17,500

2018-07-05 买入 20,000

2018-07-11 买入 10,000

2 王宇彪 董事、高级副总裁

2018-07-04 买入 50,000

2018-07-11 买入 25,000

2018-10-19 买入 5,000

3 秦国权 董事、副总裁 2018-07-02 行权 220,797

公司副董事长闫冠宇先生和董事、高级副总裁王宇彪先生及董事、副总裁秦国权先生买入公司股票的行

为是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基于个人独立判断自行作出的决策，不存在因知悉

内幕信息而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1,024,236,387股摊薄计算，2017年度每股收益为0.51元。

九、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1,009,299,187股增加至1,024,236,387股，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授予完成前 授予完成后

持有公司股份

占授予前公司股份

总额比例

持有公司股份

占授予后公司股份

总额比例

尹洪卫 356,555,427 35.33% 356,555,427 34.81%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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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的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元/股（含

5.8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

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等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情形。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数量为准。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如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

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全部授出的情形，存在启动

未授出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 如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

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本次回购预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一、回购预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18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鉴于近期股票市场出现波动，公司认为目前公司股价不能正确反映公司价值。 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

可持续发展，公司拟用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等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情形。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拟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元/股（含5.8元/股）。 如在回购期内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

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

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拟回购股份的金额和数量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含3亿

元）。

如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5.8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不超过51,724,137股（含51,724,137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5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如在回购期内公司

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

证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回购股份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六）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如果在此

期限内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八）决议的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1、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2,771,960.7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756,956.39万元，流动资产为人民币2,445,962.90万元。 如回购金额

上限人民币3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18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

资产的比重为1.08%、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为3.96%、约占流动资产的

比重为1.23%。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上市地位影响的分析

如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5.8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不超过51,724,137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51%。 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

符合公司上市条件，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十）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51,724,137股测算，如回购股份全部注销，则预计回购股份

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公司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此处不考虑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股份类别

回购前（2018年12月7日）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60,120,274 100% 2,008,396,137 100%

总股本 2,060,120,274 100% 2,008,396,137 100%

（十一）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管理层，

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

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

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

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

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有效。

（十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3、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5、同意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十三）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是否与本次回购预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

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内部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与本次回购预案存在利益冲突及单独

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三、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己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公司己就本次回购股份履行了现阶段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将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二）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2360269

五、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如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面临因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

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全部授出的情形，存在启动

未授出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 如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

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本次回购预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